附件1
广州商学院期末考试监考教师守则

第一条　监考教师应提前4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领取试卷和考试相关材料，领取试卷和考试相关材料之后，应直达考场。在监考期间应配戴监考证并将监考证置于自身正面明显位置。
第二条　监考教师应在考试之前30分钟进入考场，做好考前准备及各项检查工作。
除了考试指定可携带的文具之外，监考教师应要求学生将所带违规物品集中放置，做好安检工作；应检查学生是否对号入座，学生证、身份证（或本人户口簿原件，或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或有效期内的公安户籍部门开具的贴有近身免冠照片的身份证明）是否已放在桌面上；应逐一查验学生身份，特别注意防止学生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现象发生。
第三条　监考教师在考试之前应向学生宣布考场纪律、考试时间（包括开始考试的时间和考试结束的时间等）和注意事项，应将当堂考试的课程名称、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写在黑板（白板）上，并按时收发试卷。
第四条　监考教师应履行监考职责，遵守考场纪律。
在监考过程中，监考教师应巡视考场，注意学生考试动态，维护考场秩序；自身所带通讯工具应关闭；在考场内不应吸烟、看书阅报、聊天谈笑或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不应随意离开考场；对试题内容不应作任何解释或暗示。
学生如遇考题字迹不清提出询问时，监考教师应予当众答复。
第五条　监考教师应检查学生执行考试纪律情况，如发现学生有考试违纪或考试作弊的意图或举动，应立即给予警告；如发现学生考试违规行为时，应认真取证，立即收缴其试卷及其考试违规的相关材料，将考试违规情况如实填入《广州商学院考试考场登记表》（简称《考场登记表》；下同）和《广州商学院学生考试违规现场情况登记表》，并令其离开考场。
若违规学生不听劝阻和责令，监考教师应当场向巡考人员或教师所在学院领导或学生所在学院领导汇报；避免与学生发生直接冲突。
考试结束之后，监考教师应立即将学生考试违规情况向学生所在学院报告。
学生考试违规事件应由学生所在学院调查、核实并出具初步的处理意见。
第六条　监考教师在考试结束之前10分钟应适当提醒学生准备交卷。
考试时间结束时，监考教师应立即收取试卷，不应延长或缩短考试时间，并将收齐的试卷和答卷按学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小号在上面，大号在下面）整理完毕之后交回指定地点。
第七条　监考教师在监考时应核对应参加考试人数、实际参加考试人数、缺考人数和违规人数等，并如实记入《考场登记表》；同时核对（发出、回收）试卷的数量。若发现试卷数量不符合实际情况，应当场查明原因，并在考试记录中说明和报告课程开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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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州商学院期末考试考生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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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学生凭学生证原件和身份证原件（或本人户口簿原件，或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或有效期内的公安户籍部门开具的贴有近身免冠照片的身份证明）提前30分钟到达考场，接受安检，按指定的座位入座，并将上述入场证件放在座位的右上角，供监考教师和巡考人员等检查。
证件不齐者不得参加考试。
第二条　考场清理。
学生座位附近及周围除了笔、橡皮擦、尺和考试指定携带的工具之外，其他物品不应带入考场。
若有其他物品（如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通讯工具），学生应将其装入书包，在安检前统一集中放置到监考教师指定的位置。
违反本条规定者，按考试作弊行为或考试违纪行为论处。
若开卷考试，学生可携带教师指定的教材和学生本人笔记本，但不得复印（打印）资料、抄袭、讨论或由他人代答试卷，不得交换试卷或参考资料；可携带教师指定的计算器、电子词典等电子工具，但该电子工具应不具备发送信息、接收信息和存储功能，电子词典应不具备句子或段落翻译功能。
第三条　学生迟到15分钟，不得进入考场，作旷考处理。
考试开始之后30分钟之内，学生不应离开考场。
学生不应将试卷或答题纸等考试用材料带出考场。
学生交卷离场之后，不得重新进入考场。
第四条　学生在考场内应保持安静，不得大声喧哗、交头接耳、吸烟或进食等。
如遇试题字迹不清、试卷分发错误或试卷缺页等情况，学生应及时举手示意并请求监考教师处理。
第五条　考试应使用学校统一印制的答题纸作答，否则作答无效。
除了有专门规定的考试课程之外，一律用黑色或蓝色字迹的签字笔（禁止使用铅笔）作答。
考试用的草稿纸由学校统一提供，学生不需自备草稿纸。
第六条　学生若要提前交卷，应将考试试卷有文字的一面朝下放在桌面右上角，并举手示意，经监考教师收卷并清点无误之后方可离开考场。
学生交卷之后，应保持考场安静，尽快离开考场，不应停留观望、在考场外喧哗或议论考试内容等。
第七条　考试结束时，学生应立即停止答题，静候监考教师收取试卷。
学生应按时交卷，逾时交卷者按考试违规行为处理。
试卷和答题纸不得由他人代交。
学生待监考教师收齐所有试卷并清点无误之后，方可离开考场。
第八条　学生应诚实地、独立地和认真地完成答卷，服从监考教师管理。
对考试违规者，按照学校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附件3
学生诚信考试承诺书网络操作流程

一、操作流程
1.学生登录我校“教务管理系统”。
2.依次点击“教学评价”->“问卷调查”按钮，进入“问卷调查”系统进行填写；所有调查内容填写完毕并进行网络签名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完成网络签名工作。
注意：在网上填写内容时，应一次全部填完；否则该学生填写的调查数据无效。
二、具体要求
1.各学院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学习我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课程考试管理办法、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文件精神，动员和督促学生认真复习迎考，告诫和教育学生严格遵守考场规则，拒绝作弊。
2.各学院以学生班级为单位，组织宣讲诚信考试承诺书内容，并组织全班学生登录我校教务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学生诚信考试承诺书网络签名。
3.请各学院认真做好学生诚信考试承诺书网络签名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及时通知本学院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签名。各学院及有关单位应将加强考风考纪工作作为培养良好学风的大事来抓，将相关要求宣传到位、落实到位，确保考试的严肃、公平和公正，保证我校期末考试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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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5-2026学年第1学期期末考试第一天
巡查安排表
	检查组
	检查地点
	校领导
	巡查人员
	集合地点

	 第1组
	第八教学楼
	隋广军
	陈淑萍、郑  蓓、董志帮、
陈伟涛、李可凡、许  薇
	第八教学楼1楼

	第2组
	第一教学楼
第九教学楼
	唐明勇
	李迪宏、胡桂花、聂瑞华、
刘银利、傅双榕、张翠芳
	第一教学楼1楼

	第3组
	第三教学楼
	何柏略
	刘瑞华、许忠旺、舒光美、
王  瑾、王  平、于海澜
	第三教学楼1楼

	第4组
	第四教学楼
	熊建文
	林钰源、杜奋根、张  旺、
朱向福、王泽花、王伟强
	第四教学楼2楼平台

	第5组
	第二教学楼
	邹新月
	夏杰长、潘  彬、谢标畅、
蒋  璐、钟雅雯、柯  可
	第二教学楼1楼

	第6组
	国际楼
	周  鹏
	郭遂红、杨粤青、陈宝玲、
莫裕振、倪珊珊、王锦丽
	国际教1楼

	第7组
	第五教学楼
第六教学楼
	张  燕
	杨  强、张桂英、姚昆敏、
苏楚浩、杨海霞、余梦妮
	第五教学楼1楼

	第8组
	第七教学楼
	欧  莹
	唐  犀、李  菡、许  涛、 
关友谊、梁国英、汤学炎
	第七教学楼1楼


 备注：
1.校领导于2026年1月5日上午8:55在各自集合地点汇合。
2.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于2026年1月5日上午8:55、下午14:25时在各自集合地点汇合。




附件5
    —    学年第  学期教研室工作总结（参考模板）
	学院名称
	
	教研室名称
	

	教研室主任
	
	教研室人数
	

	一、本学期教研室工作概况（包括工作进展、成绩、存在问题等）






	二、本学期教研室教研活动开展情况（应写明教研主题、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效果等，并分次撰写）






	三、下学期教研室工作的总体思路及工作安排


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意见：


学院负责人（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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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    —    学年第  学期
教学工作总结（参考模板）
	一、教学工作基本情况
（含教师教学、课程建设、专业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考试管理与改革等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和成效）




	二、实践教学开展情况
（含实习实训、实验课程、毕业论文（设计）、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开展情况和成效）




	三、成功经验和优秀典型
（含教师教学、课程建设、专业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教学、考试管理与改革等各项工作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优秀典型）



	四、 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五、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想法和举措



	学院负责人（公章）：
年    月    日



